[bookmark: dispatchname]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福建省人工智能
赋能课程教材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
[bookmark: maindelivery]各学院：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教材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高〔2026〕5号，见附件1）精神，省教育厅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开展2026年福建省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教材研究课题（以下简称“研究课题”）申报工作。本次学校共可推荐2个课题参与省级遴选，课题立项后视同省级教研项目。现将有关申报事项安排如下。
一、选题要求
（一）选题指南
本年度研究课题的选题指南（含研究目标、课程范围）见附件1-1，项目申报人需按照选题指南申报。
（二）课题定位
课题立项聚焦理工类、外语类基础课程及通识课程，关注体现培根铸魂、启智增慧要求的精品课程（教材）等研究与实践。
（三）课题类型
课题设置三个类别，包括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，研究期限为1—2年。
1.重大课题：省级遴选2项，资助经费3万元／项，要求具备跨部门协同特征，具有前瞻性价值。
2.重点课题：省级遴选10项，资助经费1.5万元／项，要求围绕教改关键问题开展研究，具有示范性价值。
3.一般课题：省级遴选23项，资助经费1万元／项，要求针对具体的基础性问题开展研究，具有实践性价值。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课题主持人须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者具有博士学位。其中，重大课题申报人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能真实承担并负责课题研究与实践工作。
（二）课题主持人限1人，成员不超过10人。每位课题主持人只能申报1项课题。
（三）优先支持以国家级、省级一流本科课程为依托的课题申报。
（四）课题成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：新形态教材／数字教材、研究论文／报告、课程资源等与课题有关的成果。课题成果如以教材形式呈现，经专家评审及高等教育出版社选题论证通过后，可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。
三、经费安排
课题研究经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。经费按照项目进展分两次汇入学校对公账户，由教务处转拨至课题组（立项公布后，支付研究经费的70%；结题验收通过后，再支付剩余的30%）。学校1:1提供配套课题经费。立项课题成果为教材但未通过高教社选题论证的，教材成果可视同校级应用型教材立项，通过学校出版前审核后拨付出版资助。
四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学院申报
1.各课程组填写《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教材研究课题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、《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教材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，报送至课题主持人所在学院审核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学院择优推荐1个课题申报，如超额申报需在《汇总表》中体现排序，并于4月27日前以学院为单位提交申报材料（《申报书》《汇总表》及佐证材料，word版及签章扫描PDF版），通过“网办大厅—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（项目选择：教材建设项目）”提交。
（二）学校推荐
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推荐至省厅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学院要督促申报人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，按照相关规定完成项目填报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、无违背科研诚信等行为。
（二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各项工作职责，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，确保申报工作有序落实。

联系人：教务处教材科 刘军茹（8397201，行政楼4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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